
 

 

散

 

 

 

 

 

       

散装运

         

运输

与

2

         

 

中  国

输液化

与设

2022 第

生效日期

        

 

 

 

 

   

 

国  船 
 

化气

设备规
 

第 1 次 变

 

 

期：2022 年

   北京

级  社

气体船

规范

变更通告

年 8 月 1 日

社 

船舶

范 

告 

日 

舶构造造 



 
 

目  录 

 

 

 

 

 

   

 

   

   

   

   

   

   

   

   

   

   

第  1  篇  总则.................................................................................................................................................... 1

第  A1  章  一般规定  ......................................................................................................................................... 1

第  2  篇  入级检验和船体结构的补充规定 .................................................................................................... 2

第  A2  章  入级与检验  ..................................................................................................................................... 2

第  2  节  入级符号与附加标志.................................................................................................................... 2

附录  4  专门散装运输液化二氧化碳船舶的适用要求  .................................................................................5

第  1  节  一般规定........................................................................................................................................5

第  2  节  检验................................................................................................................................................5

第  3  节  船舶残存能力和液货舱位置 ........................................................................................................6

第  4  节  船舶布置、防火与灭火、通风和人员保护  ................................................................................7

第  5  节  船体结构、液货舱结构及充装极限  ............................................................................................8

第  6  节  货物围护系统................................................................................................................................8

第  7  节  处理用受压容器及液体、蒸气和压力管系  ..............................................................................10

第  8  节  电气装置、仪表和自动化系统 ..................................................................................................10

第  3  篇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 ..............................................................................12

第  18  章  操作要求....................................................................................................................................12



 
 

第 1 篇  总则 

 

第 A1 章  一般规定 

A1.2  除通用要求外，对于不同的液货舱

 

和、货物围护系统和液化二氧化碳船舶的适用章节

或指向说明如下： 

（1）本规范第 2 篇附录 1——A 型和 B 型棱形独立舱液化气体运输船的补充规定； 

（2）本规范第 2 篇附录 2——C 型独立舱液化气体运输船的补充规定； 

（3）本规范第 2 篇附录 3——独立舱型液化气体运输船的船体结构、液货舱及其支撑结构的

疲劳强度的补充规定； 

（4）本规范第 2 篇附录 4 ——专门散装运输液化二氧化碳船舶的适用要求； 

（4）（5）对于薄膜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船体和泵塔结构有关要求，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

规范》第 2 篇第 20 章“薄膜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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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篇  入级检验和船体结构的补充规定 

 

第 A2 章  入级与检验 

 

第 2 节	 	入级符号与附加标志	

 

A2.2.2  附加标志  

A2.2.2.4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的船舶类型附加标志、货物与装载特性附加标志如下，按 CCS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2 章附录 1 的标识原则授予： 

（1）船舶类型附加标志按船型、防漏保护和舱型的次序构成，之间以逗号分隔。 

① 船型 

（a）液化气体运输船  Liquefied Gas Carrier 

对于主要载运本规范第3篇第19章所列货品中某一个或几个货品的船舶，可在

“Liquefied Gas Carrier”后加注“for+货品名称”，货品名称见本规范第3篇第19章最

低要求一览表中的“a”栏，如： 

液化乙烷运输船          Liquefied Gas Carrier for Ethane 

液化丁烷、丁烷/丙烷混合物运输船    Liquefied Gas Carrier for Butane, Butane-propane 

mixture 

液化二氧化碳运输船                Liquefied Gas Carrier for Carbon Dioxide 

（b）对专门载运液化天然气的液化气体船舶，可授予以下附加标志：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LNG Carrier 

② 防漏保护 

（a）根据船舶预防货物漏逸的保护程度以及液货舱与船舶外板之间的距离要求，在船型

后分别加注下述附加标志： 

1G型  Type 1G 

2G型  Type 2G 

2PG型  Type 2PG 

3G型  Type 3G 

（b）对于1986年7月1日以前建造的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若符合IMO A.328(IX)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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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结构与设备规则》（GC规则），根据船舶预防货物漏逸

的保护程度以及液货舱与船舶外板之间的距离要求，在船型后分别加注下述附加标

志： 

IG型  Type IG 

IIG型  Type IIG 

IIPG型  Type IIPG 

IIIG型  Type IIIG 

③ 舱型 

根据货物围护系统的型式，分别加注附加标志： 

A型独立液货舱     Type A Independent Tank 

B型独立液货舱     Type B Independent Tank 

C型独立液货舱     Type C Independent Tank 

整体液货舱      Integral Tank 

薄膜液货舱      Membrane Tank 

半薄膜液货舱     Semi-membrane Tank 

（2）货物与装载特性附加标志 

① 液货舱结构件尺寸按设计最大蒸气压力确定，应加注最大蒸气压力的附加标志，如： 

最大蒸气压力×××MPa   Max. Vapour Pressure ×××MPa 

② 液货舱结构件尺寸按设计允许的最大满舱货物密度确定，应加注最大货物密度的附加

标志，如： 

最大货物密度×××t/m3   Max. Cargo Density ×××t/m3 

注：对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最大货物密度一般均按0.5 t/m3计，可不标注“最大货物密度”。 

③ 对按核定设计货物温度载运的液货舱，应加注最低货物温度附加标志： 

最低货物温度 ×××℃   Min. Cargo Temperature ×××℃ 

 

A2.2.2.6  用于专门散装运输液化二氧化碳货品的船舶，其技术要求见本规范第 2 篇附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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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检验 

 

A2.3.2.3  中间检验 

（1）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5 章 5.4.3、5.6.3、5.9.3、5.10.3 和 5.16.3 的

适用规定； 

（2）本节 A2.3.2.2（2）至（55）项目； 

（3）如适用时，确认管路和独立液货舱与船体电气接地； 

（4）总体检查危险区域内诸如货物机器处所以及邻近液货舱区域的电气设备和电缆，

以检查设备、装置和线路的缺陷；应测试电路的绝缘电阻，在保持合适的试验记录情况下，

可考虑接受最近的测试读数； 

（5）确认用于钢结构的加热装置（如有时）合格； 

（6）仪表和安全系统。 

① 货物装置关于压力、温度和液位的仪表应进行目视检查，并应通过改变压力、

温度和液位来进行对比试验。可接受无法接近的传感器或位于液货舱或惰化货

舱内的传感器进行模拟试验。此试验还应包括对报警和安全功能的试验； 

② 气体探测系统的管路的腐蚀和损坏情况应尽可能地进行目视检查，应对吸入点

与分析装置之间的管路的完整性尽可能地进行验证，气体探测器应用样气进行

校准或验证； 

③ 应急切断系统应对管路内没有液流的情况进行试验，以验证该系统将能够停止

货泵和压缩机。 

（7）电气设备：危险处所和区域的电气设备应尽实际可能地进行下列检验： 

① 接地保护（接地点检查）； 

② 隔爆外壳完整性； 

③ 电缆外护套损坏情况； 

④ 正压型设备和相关报警设备的功能试验； 

⑤ 空气闸保护处所（例如电动机室，货物控制站等）内的非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

电源切断系统试验； 

⑥ 绝缘电阻测量。 

备注：也可参考 IACS Rec. NO.120-安装在液货船上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备的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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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附录 4 如下： 

附录 4	 	专门散装运输液化二氧化碳船舶的适用要求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  一般要求 

1.1.1  本附录不适用于整体液货舱、薄膜/半薄膜液货舱以及 A 型/B 型棱形独立液货舱。 

1.1.2  二氧化碳货物的特殊要求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17 章 17.21 和 17.22 条的要求。 

 

1.2  图纸资料 

1.2.1  图纸和资料的送审要求应满足本规范第 2 篇第 A3 章以下条款： 

（1）A3.1.1 条； 

（2）A3.1.2.1 条（1）和（2）； 

（3）A3.1.2.2 条（1）､（3）､（4）､（5）､（7）､（8）､（9）､（16）､（19）､ （20）､

（27）､（28）､（29）､（30）､（31）､（32）､（33）､（34）､（35）､（36）､（37）､（38）､

（39）､（43）､（44）､（48）和（49）； 

（4）A3.1.3.1 条（1）和（2）；  

（5）A3.1.3.2 条（1）､（2）､（4）､（6）､（8）､（15）､（16）､（18）､（19）､（22）和

（29）； 

（6）A3.2 条。 

1.2.2  CCS 认为需要的其他图纸和资料。 

 

第 2 节	 	检验	

 

2.1  建造中检验 

2.1.1  建造中检验应满足本规范第 2 篇 A2 章第 3 节 A2.3.1 的要求。 

 

2.2  建造后检验 

2.2.1  一般要求 

2.2.1.1  应满足本规范第 2 篇 A2 章第 3 节 A2.3.2.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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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年度检验 

2.2.2.1  应满足本规范第2篇A2章第3节A2.3.2.2中除（5）､（8）､（24）､（25）､（28）､

（35）､（36）､（41）､（42）､（43）和（45）以外的其他要求，但其中： 

（1）A2.3.2.2（4）中“防止火焰通过的装置”不适用；  

（2）A2.3.2.2（30）条中“水幕保护”不适用； 

（3）A2.3.2.2（33）条中“热氧化系统”不适用； 

（4）A2.3.2.2（37）条中“惰性气体系统”不适用； 

（5）A2.3.2.2（52）条中“防火网”不适用； 

（6）A2.3.2.2（54）条中“惰性气体系统”及“薄膜液舱货物围护系统”不适用； 

（7）A2.3.2.2（55）条中，仅③适用。 

2.2.3  中间检验 

2.2.3.1  应满足本附录 2.2.2 及本规范第 2 篇 A2 章第 3 节 A2.3.2.3 中除（2）､（3）､（7）和

（8）以外的其他要求，但其中： 

（1）A2.3.2.3（4）中“危险区域”不适用； 

（2）A2.3.2.3（6）中“惰化货舱”和“气体探测系统的相关管路检查和验证”不适用。 

2.2.4  特别检验 

2.2.4.1  应满足本附录 2.2.3 及本规范第 2 篇 A2 章第 3 节 A2.3.2.4 中除（2）和（9）以外的其

他要求，但其中： 

（1）A2.3.2.4（6）中“整体液货舱”不适用； 

（2）A2.3.2.4（12）中“液氮管系”不适用； 

（3）A2.3.2.4（13）中“甲烷蒸发燃烧”及“液氮容器”不适用； 

（4）A2.3.2.4（14）中“惰性气体”和“电气接地”不适用。 

 

2.3  适装证书检验或符合证明检验 

2.3.1  适装证书检验或符合证明检验应满足本规范第 2 篇 A2 章第 3 节 A2.3.3 的要求。 

 

第 3 节	 	船舶残存能力和液货舱位置	

 

3.1  船舶残存能力和液货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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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船舶残存能力和液货舱位置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2 章 3G 型船舶的适用要求。 

 

第 4 节	 	船舶布置、防火与灭火、通风和人员保护	

 

4.1  船舶布置 

4.1.1  本规范第 3 篇第 3 章第 3.1 条 3.1.2 货舱处所与 3.1.1 条所述处所之间分隔用 A-0 级舱壁

满足。 

4.1.2  本规范第 3 篇第 3 章 3.2.5 条窗和舷窗应达到合理的气密程度，无需 A-60 级防火要求。 

4.1.3  本规范第 3 篇第 3 章第 3.3.1 条防火方面按照 SOLAS 公约第 II-2/9.2.3 条的要求。 

4.1.4  船舶布置还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3 章以下要求： 

（1）第 3.1 条 3.1.1、3.1.3、3.1.6.1 和 3.1.7 的要求； 

（2）第 3.2 条 3.2.1、3.2.2、3.2.4.1、3.2.4.2 和 3.2.6 的要求； 

（3）第 3.3 条 3.3.5 和 3.3.6 的要求； 

（4）第 3.4 条 3.4.2 的要求； 

（5）第 3.5 条除 3.5.4、3.5.5 和 3.5.6 外的要求； 

（6）第 3.6 条的要求； 

（7）第 3.7 条的要求； 

（8）第 3.8 条除 3.8.2、3.8.6 和 3.8.7 外的要求。 

 

4.2  防火与灭火 

4.2.1  本规范第 3 篇第 11 章防火和灭火的要求不适用。 

4.2.2  装载液化二氧化碳船舶的防火和灭火应满足 SOLAS 公约第 II-2 章中对液货船以外货船

的要求，适用于本附录所涉及的船舶不论其吨位大小，包括小于 500 总吨的船舶。 

 

4.3  货物区域内的机械通风 

4.3.1  货物区域内的通风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12 章除下述内容外的要求： 

（1）第 12.1 条 12.1.4、12.1.5、12.1.6、12.1.7、12.1.9 和 12.1.10 的要求； 

（2）第 12.2 条 12.2.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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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员保护 

4.4.1  装载液化二氧化碳货品的船舶，消防人员装备配备应满足 SOLAS 公约第 II-2 章第 10.10

中对液货船以外货船的要求。 

4.4.2  人员保护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14 章以下要求： 

（1）第 14.1 条； 

（2）第 14.2 条； 

（3）第 14.3 条除 14.3.2.4 外的要求。 

4.4.3  应对船上每一人员提供适宜于在应急逃生时用的 EEBD。 

 

第 5 节	 	船体结构、液货舱结构及充装极限	

 

5.1  船体结构和液货舱结构 

5.1.1  船体结构和液货舱结构应满足本规范第 2 篇第 A4 章适用舱型的要求。 

 

5.2  液货舱的充装极限 

5.2.1  液化二氧化碳货舱的充装极限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15 章的相关要求。 

 

第 6 节	 	货物围护系统	

 

6.1  货物围护 

6.1.1  对于符合 C 型液货舱最小设计压力标准的液货舱，可根据液货舱的形状及其支承装置和

附件的布置，归属为 A 型或 B 型。 

6.1.2  货物围护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4 章除下述内容外的要求： 

（1）A 部分第 4.4 条 4.4.5 的要求； 

（2）B 部分第 4.13 条 4.13.4.1 的要求。 

 

6.2  构造材料和质量控制 

6.2.1  货物围护系统、管路、相邻船体结构的材料、焊接、无损检测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6

章的要求。液货舱和货物管系使用的材料应适于营运期间可能出现的最低温度。货物系统中使用的

构造材料应考虑到腐蚀的可能性，可采取如下措施之一： 

（1）控制二氧化碳货物中的杂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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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耐腐蚀材料； 

（3）采用有效的防腐措施。 

 

6.3  货物压力/温度控制 

6.3.1  货物压力/温度控制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7 章除下述内容外的要求： 

（1）第 7.1 条 7.1.1.2 和 7.1.2 的要求； 

（2）第 7.3 条 7.3.1.4 的要求； 

（3）第 7.4 条的要求； 

（4）第 7.7 条的要求； 

（5）第 7.8 条 CCS7.8.1.a、CCS7.8.1.b和 7.8.4 的要求。 

 

6.4 货物围护透气系统 

6.4.1  如果液货舱压力释放阀在打开位置失效（即不能关闭），货物可能固化。为避免这种情

况，应设有隔离液货舱压力释放阀的设施。释放阀的排放管道应设计成不受异物影响而形成堵塞。

防护网不应设在释放阀排放管道的出口。 

6.4.2  货物围护的透气系统还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8 章除下述内容外的要求： 

（1）第 8.2 条 8.2.5.1.2、8.2.9.2、8.2.10、CCS8.2.11、8.2.13 和 8.2.15 的要求。 

 

6.5  货物围护系统环境控制 

6.5.1  货物围护系统内的环境控制 

6.5.1.1  在对货物围护系统和管路系统进行环境控制的作业过程中可使用干燥空气，其可由岸

上或船上供给。  

6.5.1.2  货物围护系统的环境控制还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9 章第 9.1.1 和 9.1.4 条的要求。 

6.5.2  货舱处所内的环境控制 

6.5.2.1  对于货物维护系统的屏蔽间处所和货舱处所以及未设置次屏蔽的液货舱周围处所，应

充填合适的干燥空气，船上应设有能产生足够的合适质量的干燥空气的设备，以保持上述处所的环

境。如果货物在环境温度下载运，干燥空气的要求不适用。 

6.5.3  干燥空气系统 

6.5.3.1  若船上采用干燥空气系统进行环境控制，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9 章对惰性气体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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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求： 

（1）第 9.4 条 CCS9.4.1、9.4.4 和 9.4.5 的要求； 

（2）第 9.5 条 9.5.2 的要求。 

 

第 7 节	 	处理用受压容器及液体、蒸气和压力管系	

 

7.1  本节要求适用于货物管系和包括蒸气管系、安全阀透气管路或类似管路在内的处理管

系。对不含有货物的辅助管系可免除本节的要求。 

7.2  管系的设计、制造和连接细节、试验要求均应适用于液化二氧化碳货品。 

7.3  货物装卸系统和货物控制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到下列方面： 

（1）防止异常状态导致货物液体或蒸气泄漏； 

（2）泄漏货物液体的安全回收和处理；  

（3）限制人员暴露于窒息危险中。 

7.4  管系还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5 章除下述内容外的要求： 

（1）第 5.1 条 5.1.1 的要求； 

（2）第 5.2 条 5.2.1 的要求； 

（3）第 5.3 条 5.3.3 和 5.3.4 的要求； 

（4）第 5.4 条 5.4.4 的要求； 

（5）第 5.7 条 5.7.3 和 5.7.4 的要求； 

（6）第 5.10 条 5.10.2 和 5.10.3 的要求； 

（7）第 5.11 条 5.11.4 的要求； 

（8）第 5.13 条 5.13.1.1 和 5.13.2.4 的要求。 

 

第 8 节	 	电气装置、仪表和自动化系统	

 

8.1  电气装置 

8.1.1  电气装置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10 章第 10.2.6 条要求。 

 

8.2  仪表和自动化系统 

8.2.1  监测、显示和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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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  监测和报警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17 章 17.21.4 条要求。 

8.2.2  气体探测 

8.2.2.1  气体探测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13 章 13.6.12、CCS13.6.12、13.6.13、13.6.18 条和第

17 章 17.21.6 条的要求。 

8.2.3  其他要求 

8.2.3.1  仪表和自动化系统还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13 章除下述内容外的要求： 

（1）CCS13.1.a 中“电动潜水泵自动切断报警信号”、“货物压缩机高压或高温自动切断报

警信号”； 

（2）CCS13.1.b 中“货物压缩机高压或高温自动切断报警信号”； 

（3）第 13.6 条； 

（4）第 13.7 条 13.7.2.2 和 13.7.2.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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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篇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 

 

第 18 章  操作要求 

新增内容如下： 

CCS18.0.b  散装运输液化二氧化碳货品的操作要求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18 章除下述内容外

的要求： 

（1）第 18.2 条 18.2.2.4、18.2.2.5 和 18.2.2.6 的要求； 

（2）第 18.3 条 18.3.1.5 和 18.3.1.6 的要求； 

（3）第 18.4 条的要求； 

（4）第 18.8 条 18.8.2 和 18.8.3 的要求； 

（5）第 18.10 条 18.10.3.2 的要求； 

（6）表 18.1“ESD 功能布置”中的第二行“甲板上或压缩机室中的探火”和 脚注*“可在甲

板上使用易熔塞、电子式温度点监测或区域探火用于此目的”的要求； 

（7）第 18.12 条本规则下列段落为附加的操作要求：5.3.3.3，5.7.3，7.1.1.2，7.1.2，

8.2.9.2，9.2，9.3，9.4.4，13.1.3，13.3.6，13.6.18，16.6.3，17.4.2，17.6，17.7，17.9，

17.10，17.11，17.12，17.13，17.14，17.16，17.18 和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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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 附录 1  CO2专用运输船适用要求 

1.  第 19 章最低要求一览表包含散装运输二氧化碳的最低载运要求，本附录适用于专门从事

散装运输二氧化碳的船舶（简称 CO2运输船）。 

2.  本规范应用于 CO2运输船时，下表左栏所列的规范条款的要求可按照右边栏解释执行： 

 

章节 解释/适用性 

3.1.2 采用单层 A-0 级分隔，即可满足 3.1.2 条的分隔要求。 

5.7.4 管路和液货舱，不要求电气接地措施。 

18.10.3.2 应急切断系统，不要求使用易熔元件。 

第 10 章 不要求使用合格防爆型电气设备。 

第 11 章 本章要求不适用。 

12.1.7 对驱动风机的电动机的位置和防爆等级不作要求。 

12.1.9 通风管的外部开口处，不需要设防护网。 

13.6 仅适用 13.6.19 和 13.6.20 的要求。 

 

 

 

 

 


